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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网站开展知识竞答
话费大奖等你来拿

在本报开出专栏对《丛书》进行系列报道的同时，浙
江法治在线（http：//www.zjfzol.com.cn/）网站与“浙江普
法”微信公众号也会同步开展有关《丛书》的知识竞答活
动。参与活动的读者有机会获得手机话费充值大奖，名
额多多、话费不断，千万不要错过哦！

有奖征集来的广告语，著作权归谁？
“市场主体升级”有疑问，答案在这里找

本报记者 王春苗

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细胞。2013年，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以“个转企、小升
规、规改股、股上市”为主要内容的市场主体升级，强调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必须优化市场主体结
构、提升市场主体层次。两年多来，省委、省政府针对一些个体工商户和企业主不想转、不敢
转、不能转的问题，切实加大支持服务力度，增强业主转型提升的内在动力。

由省司法厅、省普法办联合推出的《法律服务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系列丛书》中的
《“市场主体升级”法律知识解析》一书，就从企业经营、财务税收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法
律问题入手，为个体户、小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升级提供法律知识解析。

“市场主体升级”需要法律护驾
浙江有很多个体户、小作坊、小企业，虽然在创业初期“船小

好掉头”、适应能力强，但也普遍存在低、小、散的问题，产业层次
低，企业规模小，空间布局散。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已经
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硬伤，对各类市场主体来一次全面的“强筋
健骨”迫在眉睫。

如何让这些“小船”顺利完成主体升级？在市场经济竞争下，
企业又该如何规范化发展？商标的注册该规避哪些标志？哪些
收入是免税收入？……《“市场主体升级”法律知识解析》都作了
详细介绍，对市场主体在升级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给出了
明确解答。

法律问答案例剖析可读又实用
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本书的特色，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将法

律问题解答清楚，再附上以案说法进行解析，读者可以根据实际
需求挑选阅读。

据统计，这两年，全省共实现个转企 16.2 万家、小升规 8500
家。目前全省共有市场主体430万家，其中企业130.7万家、个体
工商户293.6万家，总量居全国第4位，人均居全国第1位。这些
数字的背后，是依法规范在支撑。《“市场主体升级”法律知识解
析》中，针对企业的经营问题设置了38个问答，比如“成立合伙企
业是否必须订立书面合伙协议”“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备哪些条
件”“股东会行使哪些职权”等，内容涉及面广、解析详细到位，明
确了市场主体升级中哪些事情可以做怎么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除了一问一答的形式将法律问题抽丝剥茧，本书还用以案说

法的形式进一步加深读者印象。某上市旅游公司为了扩大知名
度，面向社会公众征集广告用语，声明被采用的应征者将获得奖
金1万元。应征者高某设计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广告语，被选中
且获得了1万元奖金。但是，在上市公司使用该广告语3年之后，
高某对自己当年想出的广告语的著作权提出了主张，并要求上市
公司停止使用。

“本案中，高某设计的广告语符合法律规定的作品特征，应受著
作权法的保护……但是，上市公司和高某双方没有约定广告语的使
用范围，委托人上市公司可以在委托创造的特定目的范围内，即在
其商业活动中使用该广告语。”这是本书对独创广告语的法律解析，
分析了在这种情况下，纠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此外，书中还就“污染环境法律追究”“子公司依法设立”等市
场主体升级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进行了详细剖析，将案例和点评
相结合，可读性、借鉴性都非常强。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31日

（2016）浙0602民催3号
本院于2016年1月19日受理了申请人北京一品豪格昌盛

工贸有限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付款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分行、出票人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北京一品豪格昌盛工贸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50000元、汇
票号码为3130005136893903、出票日期为2015年7月31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月3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年3月28日作出（2016）浙0602民催3号民事判决书，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3398号

绍兴县力天传动带有限公司、绍兴县五洲镀铝有
限公司、绍兴县银座深蓝咖啡馆、吴国建：本院受理原
告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皋埠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初字第33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2458号

李磊、李美芬、顾汉定、肖金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东浦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绍越商初字第24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外初字第119号

绍兴市培斯塔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浙江耀发飞机零
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沈连尧、殷 夫、沈月红：本院受理原
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外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3399号

绍兴县力天传动带有限公司、绍兴明晨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绍兴县银座深蓝咖啡馆、吴国建、夏秋良：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皋埠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初字第33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897号

洪焕明、童芬琴、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告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89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889号

孟水仙、朱荣海、骆红江、丁银卫、骆忠烈：原告浙江

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鉴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488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1182号

成善土：本院受理楼彩香诉被告成善土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应准时到庭，
逾期将依法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绍嵊崇商初字第92号

毛道群：本院受理原告董元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嵊崇商初字第
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毛道群返还董元超借
款5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4月24日起至付清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
日付清。二、驳回董元超其余部分的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
原告董元超承担50元，由被告毛道群承担1000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绍嵊商初字第1368号

何德来、胡正法：本院受理原告陈少君与被告何德
来、胡正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绍嵊商初字第136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绍嵊商初字第1311号之一

沈鲁琴、张旭英：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平与你们及金剑
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送法，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绍嵊商初字第1311号民事判决
书。该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张旭英、沈鲁琴、金剑波
共同归还刘建平借款人民币15万元，并支付该款10万元
自2015年5月6日起、5万元自2015年5月7日至付清日
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应扣减已付的利息3000
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刘建平
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840元，保全申请费1420元，公告费300
元，合计5560元，由原告负担360元，三被告共同负担
5200元。限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
诉案件受理费3840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
户，帐号09000001033263004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
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号

陈兰梅：本院受理原告叶国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2民初1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归还
原告叶国芬借款3万元并支付利息。限你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829号

邹烈武：本院受理原告周竞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8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977号

徐多山、潘赛全：本院受理原告李小平、邵连连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
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温鹿东商初字第9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们于判
决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归还原告李小平、邵连连代偿款
30万元并支付利息。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62号

张国华：本院受理原告杨少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16年7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890号

杨益斌、林秀苹：本院受理原告谷知远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

商初字第8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
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433号

杨益平、徐玉柳：本院受理周代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4日
上午10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921号

张启国：本院受理温州服装市场金泽服装辅料店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7月4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081号

郑昌榜：本院受理季胜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08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外初字第18号

温州德克斯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明
日鞋材厂与你公司、戴维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外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504号

余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兴业饲料经营部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50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505号

吴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兴业饲料经营部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50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595号

汪沈军：本院受理原告胡神瑶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59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嘉海盐商初字第300号

浙江圣手针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斜
桥镇鑫海包覆丝厂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6日
上午9点在本院盐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海民初字第2545号

海宁紫江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祝
建飞诉被告海宁紫江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嘉海民初字第254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你
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祝建飞工程款
58000元。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920号

俞超：本院受理田静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田静请求法
院判令你支付欠款14516元及延迟还款违约金2351.592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提供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6年7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本案由冯去英、
陈豪东、吴胜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由冯去英担任审判
长。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桐洲商初字第431号

吴荣根（公民身份号码330521631205441）、浙江
德清佳丽鞋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7827166-1）：
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洲泉金星皮革商行诉被告吴荣根、
浙江德清佳丽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吴荣根立即
支付货款495798元；2、被告浙江德清佳丽鞋业有限公司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陈庆丰担任审判长，与代理
审判员李纪昌、人民陪审员金本组成合议庭。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8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洲泉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